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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 行  附  表  內  容 修 正  後  附  表 內  容 說明 

傳染病名稱* 採檢項目 採檢時間 送驗方式** 傳染病名稱* 採檢項目 採檢時間 送驗方式**  

白喉 

咽頭、喉頭

及鼻黏膜之

病灶偽膜 

臨床診斷為疑

似病例時 

2-8 oC 

(B 類感染性物質

P650 包裝) 

白喉 

咽頭、喉頭

及鼻黏膜之

病灶偽膜或

皮膚病灶偽

膜 

臨床診斷為疑似

病例時 

2-8 oC 

(B 類感染性物質

P650 包裝) 

採檢項目新增

「皮膚病灶偽

膜」。 

流行性腦脊

髓膜炎 

全血 

未投藥前立即

採檢 
22-35oC 

（B 類感染性物

質 P650 包裝）

全血和腦脊髓液

無法 2 小時內送

達實驗室時，請

先放 37℃培養

箱，隔夜後再送

出。 

流行性腦脊

髓膜炎 

全血 

未投藥前立即採

檢 

22-35oC 

（B 類感染性物

質 P650 包裝） 

1. 採檢項目新增

「無菌部位體

液」。 

2. 修訂採檢時

間。 

3. 修訂送驗方

式。 

腦脊髓液 

腦脊髓液 

無菌部位體

液 

皮膚病灶 皮膚病灶 

疑似菌株 

已自血液或腦

脊髓液分離菌

株時 

疑似菌株 

已自全血、腦脊

髓液、無菌部位

體液或皮膚病灶

分離菌株時 

確認菌株 

認可檢驗機構

確認的菌株

（分自血液或

腦脊髓液） 

確認菌株 

認可檢驗機構確

認的菌株（分離

自全血、腦脊髓

液、無菌部位體

液或皮膚病灶） 


